附件1
天津市西青区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作业合同

甲方（村委会/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作业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甲方自愿参加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实施，乙方提供机械化作业服务。本着平等互利、保证自身权益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如下作业条款，保证项目作业顺利实施。

一、作业地块分布

1.甲方委托乙方拟实施深松（深翻）作业       亩，位于    西青区       镇               村。
2.作业时间为：2026年    月至       年    月。

二、作业质量要求

3.乙方承诺按照农业生产实际开展耕地深松（深翻）作业，并保证达到天津市农机深松（深翻）整地作业项目要求的作业质量，农机深松（深翻）作业后能够打破犁底层，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。深翻深度不低于25cm。
三、作业费支付

4.作业完成后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对作业面积、作业质量等内容进行核实、确认、签字，并以“监测系统”内的有效作业面积作为作业费结算材料之一。

5.作业费按扣除财政作业补助金额后的差价支付，采取                方式支付，　  元/亩。

四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6.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1）甲方应事先告知乙方实施作业地块的具体位置、作业环境、种植方式、道路交通状况等具体情况，并通知农户作业时到现场监督；

（2）甲方应在乙方作业前，负责组织对秸秆粉碎还田覆盖的地表进行清理，适合开展深松（深翻）作业；

（3）甲方负责组织对作业过程进行监督，在作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下，有权拒绝支付作业费，并要求乙方返工。

7.乙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（1）乙方应按合同要求准时到作业地点开展作业，并按时完成全部作业任务。

（2）乙方应保证投入作业的机具技术状态良好，驾驶操作人员应持有拖拉机驾驶证，确保农机作业安全进行。

（3）乙方应在适宜条件下，保质保量实施作业。

五、其它事宜

8.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，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。违约赔偿金由双方协商确定。但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9.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经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。

10.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一份，并须上报所在项目区管理部门备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　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附件2

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作业项目实施作业主体基本情况及机具监测设备明细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施作业主体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地址
	负责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序号
	机具型号
	作业幅宽（米）
	配套拖拉机型号
	牌照号
	监测终端编号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附件3

天津市西青区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面积和质量确认表

	乡镇街
	村（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
	涉及农户（户）
	作业面积（亩）
	作业质量

（合格/不合格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乡镇街（盖章）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	村（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（盖章）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	实施作业主体（盖章）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（四）份，村（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、（乡镇街）、作业方、项目区管理部门分别留存。
附件4

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受益情况公告

（村级公示栏样式）

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《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                村（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实施了耕地深松（深翻）      亩，涉及农户    户，作业补助资金    万元。提供耕地深松（深翻）的实施主体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其实施的深松（深翻）作业达到了质量标准要求（标准为：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，深翻深度不低于25cm）。

特此公告。公告期为7天，自2026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
  日。期间，如有异议，可拨打以下电话反映：

天津市农业农村委监督电话：63083788； 

西青区农业农村委监督电话：27394615。

西青区农业农村委(印章)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受益情况公告

（网站公示样式）

按照市农业农村委印发的《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我区以下村（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实施了耕地深松（深翻），达到了质量标准要求（标准为：深松深度不低于28cm，深翻深度不低于25cm），现予以公示。

	序号
	村（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名称
	作业达标面积（亩）
	提供耕地深松（深翻）的实施主体
	涉及农户（户）
	作业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青区农业农村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5

天津市西青区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资金结算明细表

项目区农业农村委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实施作业主体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作业面积

（亩）
	补助金额

（万元）
	开户行名称
	帐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/
	/
	
	
	/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项目区农业农村委留存，一份交项目区财政局作为拨付作业补助资金凭证。

附件6

天津市2026年耕地深松（深翻）作业面积和质量监督检查表

	村（农业规模经营主体）名称
	受益对象
	实施作业主体
	实测作业面积（亩）
	实测深松（深翻）深度（cm）
	深度质量判定结果
	实施作业主体负责人签字

	
	
	
	
	测点a1
	测点a2
	测点a3
	测点b1
	测点b2
	测点b3
	测点c1
	测点c2
	测点c3
	平均值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合格/不合格
	


项目区管理部门组织的核实小组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

